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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貴局核准八九建字第三二五號建照工程部分起造人變更印鑑是否有效？及起造人

間之私權爭執是否構成阻卻貴局核准該申請變更印鑑案之法律效力乙案，本會意見如下：

一、按「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

　　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

　　。是以，證明法律行為之成立或權利義務之存在，通常以文字為之，並以簽名或蓋章證

　　明確實為本人所為。一般而言，於不動產處分或類似交易情形等重大財產權變動時，法

　　令為求慎重，會規定以印鑑章蓋於申請書或相關證明文件上，惟以印鑑章取代簽名或一

　　般蓋章，其於法律上之效力或應有權利義務關係並無二致；易言之，申請變更印鑑似無

　　影響原法律行為效力或改變申請人權利義務關係，內政部六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臺內營

　　字第六二五○二○號函略以：「建築物起造人在二人以上共同領得同建造執照後，部分

　　起造人換用印章，並不能變更其原持用印章作為所生之權利義務，故其僅申請變更印章

　　，無需由全體起造人共同提出申請，但……。」似亦同解。又本案依卷附變更起造人申

　　請書附表所示，似已將變更後起造對於該建築物所有權利之範圍明確劃分，是以，依上

　　開函釋或同部六十六年六月二日臺內營字第七三五九六○號函意旨，部分起造人變更印

　　章，似無需由全體起造人共同提出申請，亦即任何起造人均得單獨為之，從而貴局對本

　　案部分起造人變更印章予以備查，於法似非無據。

二、次依建築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起造人，為建造該建築物之申請人

　　……」是具名申請建築物之人即為起造人，其有數人時，同時負有建築法規定之權利義

　　務。多數起造人間雖依民法第五百二十八條訂有合建委任契約，惟該契約為雙方當事人

　　之內部法律關係，因建築主管機關非契約當事人，並未受契約效力所拘束。又行政機關

　　應依法行政，人民申請案件若依法有據，行政機關即應依法辦理，於法令未明文規定情

　　形下，似不得因申請人與他人間之私權爭執，而不予辦理或加以否准。是以，基於債權

　　之相對性及依法行政原則，本案部分起造人變更印章為建築法所賦予之權利，於申請要

　　件相符時，貴局似應依法辦理備查；他方當事人若以利害關係人身份，請求撤銷或廢止

　　原准予備查之處分，貴局似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三條或同法

　　第一百二十八條及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調查證據、認定事實後，加以辦理或駁回。另

　　內政部七十年六月十五日臺內營字第○二三一九九號函，似認為受任人得於委任契約終

　　止前，依委任契約為委任人從事一切必要或法律行為，而尚非認為合建契約未終止前，

　　委任人（起造人）不得任意變更或收回原委任印鑑，或行政機關不得受理備查。故他方

　　起造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上開函釋為理由，申請撤銷已核准備查之變更印章

　　申請案，貴局似應依上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本於職權辦理。


